
河南省建设监理协会文件
豫建监协〔2020〕32 号

关于开展河南省专业监理工程师

业务知识培训的通知

各会员单位：

为提升监理从业人员的职业素养和专业能力，经会员单

位要求，依据《建设工程监理规范》（GB/T50319-2013）的

有关规定，开展专业监理工程师业务知识培训工作。现将业

务知识培训的有关工作通知如下：

一、培训目的

落实国务院办公厅《关于促进建筑业持续健康发展的意

见》（国办发〔2017〕19 号）和住房城乡建设部《关于促进

工程监理行业转型升级创新发展的意见》（建市[2017]145

号）文件要求，积极应对当前我省建设监理行业面临的新机

遇和新挑战，顺应行业发展急需对监理人才的培养，完善监



理人才职业发展的制度体系，通过培育一批专业过硬、爱岗

敬业、尽职履责的专业监理人才，进一步加强项目监理机构

的服务水平和专业人员的履职能力建设，提升监理工作水

平。

二、报名条件

参加专业监理工程师业务知识培训人员同时具备以下

条件：

1.在会员监理企业从事监理工作；

2.具有工程类注册执业资格或者具有中级及以上技术

职称且有两年以上工程实践经验的监理员。

工程类中专毕业满 10 年、工程类专科毕业满 5 年、工

程类本科学历毕业满 3 年，并具有两年以上工程实践经验的

监理员，可认定具备中级技术水平。监理员证书由河南省建

设监理协会或中国建设监理协会有关行业分会颁发。

3.年龄不超过 63 岁。

4.在监理公司工作，无不良行为记录，且所监理的工程

项目没有发生承担监理责任的一般以上质量安全事故；

5.与工作监理单位签订了聘用合同。

三、培训内容

1、工程监理法规政策体系

2、专业监理工程师执业素质与操守

3、《建设工程监理规范》和《建设工程监理工作标准》

解析



4、安全生产管理的监理工作实务

5、项目监理机构危机管理与处置

6、现场监理风险管理的方法与措施

7、现场监理实务典型案例解读

8、新形势下全过程工程咨询理解、实践与思考

9、BIM 技术在监理工作中的应用

四、考核结果

学完全部课程并考核合格人员，取得《河南省专业监理

工程师培训合格证书》。

五、报名程序

1、个人向工作监理单位提出申请，经监理单位审查合

格，登陆河南省建设监理协会网站（www.haec.org.cn），

在“河南省建设监理行业从业人员综合服务平台”里，点击

“新证申请”，填写并提交信息。

2、会员单位统计好本企业符合报名条件并自愿参加专

业监理工程师业务知识培训的人员，将其报名材料报送至河

南省建设监理协会，进行报名条件审查。

3、现场审查合格后，即刻办理交费手续，领取学习资

料。

4、申报材料

（1）报名人员汇总表；

（2）委托培训协议；

（3）诚信承诺书；



（4）毕业证书、执业资格证书、职称证书、监理员证

书等证书复印件 1 份；（根据对应的报名条件提供相应的证

书）。

（5）聘用合同复印件。

以上材料（1）（2）（3）需提交原件，（4）（5）提

供原件和加盖监理企业公章的复印件，原件审查核实后

退回。

六、报名时间

网上报名时间：2020 年 11 月 1 日-11 月 15 日

现场审核时间：2020 年 11 月 10 日-11 月 25 日

现场审核地点：郑州市经八路建设科技大厦 3 楼 311

七、培训方式

培训采取网络在线授课，现场考试的方式。

八、培训费用

培训费 500 元，在报名审核合格时交纳，并领取教材。

九、有关要求

1、根据《工程监理企业资质管理规定》的专业划分，

申请者应结合所学专业和现场工作经验，在以下专业中选择

一个专业：房屋建筑工程、市政公用工程、机电安装工程、

水利水电工程、电力工程、公路工程、铁路工程、矿山工程、

冶炼工程、化工石油工程、农林工程、航天航空工程、通信

工程、港口与航道工程。

2、各会员单位要高度重视专业监理工程师人才队伍的



学习报名工作，将符合报名条件、具备基本专业能力、具有

发展潜质的监理员推荐参加专业监理工程师业务知识培训，

持续加强专业监理工程师人才队伍的培养工作。

3、对提供虚假材料的企业和个人，列入诚信评价备忘

录，取消个人参培资格，并对企业公开通报。

4、专业监理工程师业务知识培训工作是加强行业人才

制度建设和人员履职能力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监理企业要

按照文件要求，统筹做好人员的报名工作，协调好工作和学

习的时间安排。

十、联系电话

协会培训部：0371-63936639 63935692

地址：郑州市经八路 29 号建设科技大厦 3 楼 310

联系人：杨春爱 汤 军 张 洋

附件：1.委托培训协议

2.诚信承诺书

3.河南省专业监理工程师业务知识培训考核汇总表

2020 年 10 月 27 日



附件 1：

委托培训协议

甲方：

乙方：河南省建设监理协会

甲方为河南省建设监理协会会员单位，为提高监理从业人员业务

素质和岗位胜任能力，自愿委托乙方为甲方提供监理业务知识培训考

核服务，为明确各方权利义务，订立以下协议条款，共同遵照执行。

一、甲方委托乙方培训考核的人员应符合以下条件：

1、在甲方监理企业从事监理工作；

2、具有工程类注册执业资格或者具有中级及以上专业技术职称

且有两年以上工程实践经验的监理员。

工程类中专毕业满 10 年、工程类专科毕业满 5 年、工程类本科

学历毕业满 3 年，并具有两年以上工程实践经验的监理员，可认定为

中级技术水平。监理员证书由河南省建设监理协会或中国建设监理协

会有关行业分会颁发。

3、年龄不超过 63 岁。

4、在甲方监理企业工作，无不良行为记录，且所监理的工程项

目没有发生承担监理责任的一般以上质量安全事故；

5、与甲方监理企业签订了聘用合同。

二、培训内容为：工程监理法规政策体系、专业监理工程师执业

素质与操守、《建设工程监理规范》和《建设工程监理工作标准》解

析、安全生产管理的监理工作实务、项目监理机构危机管理与处置、



现场监理风险管理的方法与措施、现场监理实务典型案例解读、新形

势下全过程工程咨询理解、实践与思考、BIM 在监理工作中的应用

三、甲方应严格审核参加业务知识培训人员的毕业证书、执业资

格证、职称证书、监理员证书及其他相关证件，并对其真实性负责。

四、培训考核过程中，参加培训的人员应自觉遵守培训考核的纪

律和管理要求，如有违反，乙方可以取消培训考核的服务。

五、乙方收取基于成本的培训考核服务费用。

甲方同意：本次培训按 500 元/人交纳培训考核服务费。

甲方应在支付完成培训考核服务费用后，乙方开始提供培训考核

服务。

在甲方交纳服务费用，乙方开始提供培训考核服务后，因甲方参

培人员的自身原因未能参加培训考核，服务费用不予退还。

六、为保证考核的质量和公正，乙方组织统一考试，培训合格者

取得学时证明，参加统一考试，考试合格后发放河南省专业监理工程

师培训合格证书，证明持证人参加过河南省专业监理工程师业务知识

学习并考核合格，作为应聘和任职的证明。

七、甲方监理企业参培人员在参加统一考试时，需遵守考核规定，

若违反规定（如考试做弊、违反考试纪律等）则承担相应责任，一年

之内不得再次报名。

八、本协议一式贰份，自双方盖章后生效。

九、因履行本协议发生纠纷，双方友好协商，协商不成，提交常

务理事会审议解决。

十、甲方监理企业已知悉国务院、住建部和省政府、省住建厅关

于职业资格的通知精神及相关规定，并确认本次培训不是职业资格或



岗位资格类的培训，而是为提高甲方从业人员业务素质和岗位胜任能

力的业务知识培训考核，非自愿委托乙方提供培训考核服务。

甲方（盖章） 乙方（盖章）

法定代表人签字： 法定代表人签字：

本协议签订时间： 年 月 日



附件 2：

诚信承诺书

本企业郑重承诺：

1、本单位申报的所有参加本次业务知识培训考核的人员，均在

我单位从事监理工作，与我单位签订了正式的聘用合同，是我单位的

正式员工。

2、本单位申报的所有参加本次业务知识培训考核的人员，年龄

不超过 63 周岁，无不良行为记录，且所监理的工程项目没有发生承

担监理责任的一般以上质量安全事故。

3、本单位申报的所有参加本次业务知识培训考核的人员的身份证、

学历证、职称证、注册执业资格证、监理员证经本人确认、我单位审

核，均真实有效。

本单位对上述承诺的真实性承担责任，如承诺不实，接受“取消

虚假资料报名人的申报资格，对申报单位的虚假承诺行为进行公开通

报”的处理。

承诺单位：（盖章）

法人代表：（签字）

年 月 日



河南省专业监理工程师业务知识培训考核汇总表

申报单位盖章：

序号 姓名 性别 年龄 身份证号 工作单位 申请专业


	诚信承诺书

